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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244.htm 案例6 行政机关不履行

法定职责行为 唐河县城关镇常花园西组位于城区边缘，人少

地多，因此该组土地出租转让承包费和共有房屋租金的收入

，按人头进行分配。原告刘海红系常花园西组人，1991年1月

与唐河县棉织厂职工张合坡结婚，同年9月生一女孩张芸。两

原告的户口均落在常花园西组，户主为刘海红之父刘金玉，

并分得责任田。1993年11月常花园西组以“本组已婚妇女及

其子女不得承包责任田”的规定，强行将两原告的责任田收

回。两原告不服，申请唐河县城关镇政府处理。城关镇政府

就此问题于1995年11月20日作出了《关于对常花园村委本村

西组刘海红追要责任田的处理决定》，即常花园村常委西组

应按政府规定分给刘海红母女俩责任田。但镇政府决定一直

未得以执行，而常花园西组1996年农民负担分户计算表中，

户主刘金玉7人包括俩原告在内。两原告于1996年12月就责任

田和村民集体投入的分配事项向唐河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唐河县法院以其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属民法调整范畴，裁定驳

回起诉。1998年11月13日两原告以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

向唐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两原告的户口

均在城关镇常花园村委常花园西组。1993年11月该组将其责

任田收回，该组南环路门面楼租赁费以及“唐枣路西地”、

“蛤蟆坑地”、“稻田地”的征地款和其他土地出租费几年

来也为给原告分红。虽被告于1995年作出处理决定确认两原

告享有与同村起他村民同等的权利，但至今未得到落实，属



不作为。请求判令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并赔偿造

成的损失3000元。 被告称，1995年被告作出处理决定后，经

镇政府、村组做了大量工作，已将两原告的责任田及应该得

到的红利补给。该组南环路门面楼房原告没有参加集资，不

能分红。原告认为应分红的其他事项有遗漏，可到该组查帐

，该分红的继续补给。镇政府做了有关工作，不是不作为，

也没有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故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在审理

过程中，原告刘海红的丈夫张合坡在1998年12月2日从常花西

组领取了两原告1997年应得分红857.14元，但原告仍未分得责

任田。 [问题] （1）唐河县城关镇常花园村西组村民会议作出

“本组已婚妇女及其子女不得承包责任田”的规定是否有效

？ （2）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 （3）原告在

提起的诉讼请求中要求被告赔偿因不履行法定职责遭受的损

失，这种赔偿请求是否成立？ [正确答案] （1）村民委员会规

定不具法律效力。 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性自治组织，可以通

过村民会议形式就其村委会中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但必须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

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未

成年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

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

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和宅基地

等应当受到保障。唐河县城关镇常花园村西组村民会议作出

“本组已婚妇女及其子女不得承包责任田”的规定显然违反

上述法律规定，当属无效。 （2）被告的行为属于不履行法



定职责。 本案中唐河县城关镇政府虽于1995年2月作出了有关

处理决定，但历时三年，一直未认真执行（未履行督办职能

），没能实现秩序、公正的行政目的，即该行政行为实质上

并未完成，这种消极的行政行为，属典型的不积极履行的不

作为。 （3）本案中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不应支持。 原告在

提起的诉讼请求中要求原告赔偿因不履行法定职责遭受的损

失3000元。这种赔偿请求不成立。被告的不作为与原告遭受

承担诉讼费的损失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原告不能提

供其他有直接因果关系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作出不予支持的

裁决。 [考点集成] 不履行法定职责又称不作为，即负有法定

职责的行政主体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应当履行而不履行或不

积极履行法定职权，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情

形。 行政机关负有法定职责而不履行或拖延履行的，是一种

违法失职行为，会导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国家利益

受到损失。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责令其履行职责，并应根据不

同的情况在判决中对被告履行职责的期限作出规定。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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